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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3年2月20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形式发出。 会议于2013年2月26日上午10:00在公司16层第一

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八名，董事王建军因工作原因，书面委托董事罗艳出席

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出席会议的董事占董事总数的100%。三名监事列席了会议。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罗艳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了如下决议：

1、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机构

调整的议案》。 撤销海外投资部和国内投资部，成立投资事业部；成立矿业工程部；撤销贸易

部。

2、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1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结合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而增加注册

资本及股本的实际情况，对《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有关内容进行如下修改：

（1）原《公司章程》：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7291万元。

修改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37,202,779元。

（2）原《公司章程》：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57291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57291万股。

修改为：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637,202,779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637,202,779股。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全文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 cninfo.com.cn）。

3、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同意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760,637,358元从募集

资金专户转出，用于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相关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 com.cn）刊登的2013－007号公告。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13]001169号）、公司独立董事和保荐机

构分别出具了独立意见和保荐意见。

4、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工国际（加拿大）有限公司为

控股子公司加拿大普康控股（阿尔伯塔）有限公司3,000万加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有关

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

cn）刊登的2013－008号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对该议案审议前签署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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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2]1639号）核准，公司向8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64,292,779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0.22元，募集资金总额为1,299,999,991.38元，扣除发

行费用33,744,292.56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266,255,698.82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12年12月24日出具了《中工国际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6429万股后实收股本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2]368号）。

根据公司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

案》，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拟投入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合同金额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万元人民币）

1

收购加拿大普康控股（阿尔伯塔）有限公司

60%

股权

11,934

万加元

76,500*

2

白俄罗斯斯威特洛戈尔斯克纸浆厂工程建

设项目

76,960

万美元

53,500

合计

130,000

*

以

2012

年

3

月

13

日的汇率计算，实际支付金额根据付款时点的汇率确定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已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公司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62,407,960.69元，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

目的自筹资金为760,637,358元。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金额

（万元人民币）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自筹资金已投入金额

（元人民币）

拟置换金额

（元人民币）

1

收购加拿大普康控股（阿

尔伯塔）有限公司

60%

股

权

11,934

万

加元

76,500 760,637,358* 760,637,358

2

白俄罗斯斯威特洛戈尔

斯克纸浆厂工程建设项

目

76,960

万

美元

53,500 301,770,602.69 0

合计

130,000 1,062,407,960.69 760,637,358

*

公司

2012

年

4

月

27

日预先投入

119,340,000

加元，按照当天中行中间价汇率计算为人民币

760,637,358

元。

二、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根据公司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

案》，“如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实施进度不一致，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以其他资

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 本次拟置换金额与发行申请文件中的内容一致。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760,637,358元从募集资金专

户转出，用于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对《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的议案》进行了审核，监事会认为：此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金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的行为未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相关公司治理制度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同意公司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760,637,358元

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用于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预先以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符合维护全体

股东利益的需要。 此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行为未与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内容及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相关公

司治理制度的规定。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

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13]001169号），认为中工国际编制的截止2012年12月31日

的《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说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中工国际截止2012年

12月31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经核查，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中工国际《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提及的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与实际情况相符，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的项目与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中所作的承诺及披露一

致，同意公司在上述议案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实施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

三、备查文件

1.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4.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13]001169号）；

5.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用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之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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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工国际（加拿大）有限公司为控股

子公司加拿大普康控股（阿尔伯塔）

有限公司3,000万加元

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1、2012年，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工国际” ）通过全资子公司中工国

际（香港）有限公司投资设立的中工国际（加拿大）有限公司（CAMCE� HOLDING� INC.，以

下简称 “中工加拿大公司” ） 收购并持有加拿大普康控股 （阿尔伯塔） 有限公司（Procon�

Holdings� (Alberta)� Inc.，以下简称“普康公司” ）60%股权。 为满足普康公司经营发展需要，进

一步扩大在加拿大矿业工程和矿业服务市场的份额，中工加拿大公司拟为普康公司（含其子

公司）3,000万加元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条款以中工加拿大公司与贷款银行

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2、董事会审议担保议案的表决情况

中工国际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3年2月26日召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工国际（加拿大）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加拿大普康控股（阿尔伯

塔）有限公司3,000万加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相关规定，本次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为公司董事会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加拿大普康控股（阿尔伯塔）有限公司（Procon� Holdings� (Alberta)� Inc.）

注册时间：1992年2月6日

注册地址：1500,850-2nd� Street� SW� Calgary，Alberta� T2P� 0R8

法定代表人：罗艳

注册资本：20加元

经营范围：采矿承包、服务、勘察、规划、建设、设备制造与投资。

股东情况： 中工加拿大公司持有60%股份，James� A. � Dales持有20%股份，Edward� A.�

Yurkowski持有11.4%股份，Sharon� Yurkowski持有8.6%股份。

截止2012年12月31日，普康公司资产总额为148,817,129加元，负债总额为82,931,805加元，

资产负债率55.73%，净资产为65,885,324加元，201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158,961,081加元，利润

总额为24,938,614加元，净利润为18,928,960加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由于《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主要内容由中工加拿大公司及普康公司与贷款

银行共同协商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中工加拿大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普康公司3,000万加元贷款提供担保，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在

加拿大矿业工程和矿业服务市场的份额并满足向银行融资的要求，有利于控股子公司筹措资

金，开展业务，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中工加拿大公司为普康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

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证监发[2005]120号）相违背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次董事会召开日，中工国际及控股子公司均无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情况。 本次对

外担保发生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3,000万加元，约折合人民币18,955.20万元，占公司

2011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256,797.29万元的比例为7.38%。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对上述担保议案审议前签署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上述担保议

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中工国际（加拿大）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加拿大普康控股（阿尔伯塔）

有限公司3,000万加元贷款提供担保，是为了进一步扩大控股子公司加拿大普康控股（阿尔伯

塔）有限公司在加拿大矿业工程和矿业服务市场的份额并满足向银行融资的要求，有利于控

股子公司筹措资金，开展业务，符合公司整体利益。该担保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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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3年2月20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形式发出。 会议于2013年2月26日下午14：00在公司16层第二

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五名，实到监事三名，监事黄建洲、刘杰因工作原因，书面委托监事史辉

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出席会议的监事占监事总数的100%。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史辉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了如下决议：

1、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对《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进行了

审核，监事会认为：此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金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行为未与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

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相关公

司治理制度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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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92� � � �证券简称:�八菱科技 公告编号:2013-02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2年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201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报表)

单元：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营业总收入

547,644,657.36 502,605,353.41 8.96%

营业利润

85,434,181.36 78,943,090.45 8.22%

利润总额

90,117,480.90 86,099,226.14 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586,685.72 78,706,088.86 10.0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8 1.04 -15.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3.68 26.36

下降

12.68

个百分

点

?

本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期初 增减幅度

(%)

总资产

851,017,608.94 772,497,357.52 1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53,686,223.70 589,755,287.78 10.84%

股本

98,174,915.00 75,519,166.00 3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66 6.01 10.82%

注1：2012年6月公司以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3股，股本总额由75,519,166股增加到98,174,915

股， 对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进行了调整。

注2：报告期期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按照股本98,174,915股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间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47,644,657.36元，营业利润85,434,181.36元，利润总额90,

117,480.90元，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6,586,685.72元， 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了8.96%、

8.22%、4.67%、10.01%。

2012年，国内汽车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态势，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我国全年累计生产

汽车1927.18万辆，同比增长4.6％，销售汽车1930.64万辆，同比增长4.3％，产销增长率较2011年

分别提高了3.8和1.8个百分点，国内汽车产销总体呈小幅增长。 为此，公司在2012年采取了多项

积极的应对措施，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拓展新客户和新市场，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取得了一定

成效，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8.75%，高于国内汽车产销增长率。

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10.01%，主要是公司营业收入同比有所增长，以及募集资金存款利息

收入增加。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同比下降12.68个百分点, �主要是公司于2011年11月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到位，导致报告期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同比大幅增加。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较期初均有所增长，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的增加，抵减报告期实施的股利分配后仍

有盈余。

三、与前次业绩预告的差异情况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2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经营业绩预计不存

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84� � � �证券简称：海得控制 公告编号：2013-006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2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1,264,899,006.68 1,331,030,679.71 -4.97

营业利润

-8,994,307.42 31,020,711.88 -128.99

利润总额

8,753,841.23 36,976,477.71 -76.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40,311.56 20,475,937.61 -88.0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111 0.0931 -88.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4 2.85 -2.5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1,217,596,097.00 1,149,390,979.82 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15,736,907.87 724,296,596.31 -1.18

股 本

220,000,000.00 22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25 3.29 -1.22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899.43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128.99%；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244.03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88.08%。 主要原因是：2012年，国内经济增速

减缓，工业生产下行明显、制造行业市场需求下降，尤其是个别行业的市场需求发生重大变化，

如：太阳能光伏行业，上述因素导致公司营业收入下降，产品毛利率水平也有所下降。 另外，计

入报告期内技术研发和项目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增加。

面对外部环境成本上行的压力（如：人力资源成本等要素价格），公司管理层通过进一步

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采取合理的管理措施，有效地控制了相关营运费用的增长；同时，公司保

证了产品技术研发、生产制造、质量体系、项目建设等方面的持续投入。 报告期内，固定资产折

旧、汇兑损益和资产减值准备有较大幅度增加，导致公司总体经营管理费用略有上升。

综上所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2012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披露的2012年度业

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0678� � � �证券简称：襄阳轴承 公告编号：2013-012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2月5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公告编号2013-004），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导致上述公告表述有误，现

更正如下：

原文："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更正后："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其他内容不变。

为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特此公告。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678� � � �证券简称：襄阳轴承 公告编号：2013-011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三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于2013

年2月26日（星期二）上午9：00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在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陈琬红律师、袁明忠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大会

由董事长高少兵先生主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出席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3人，代表股权82,575,0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25%。

二、提案审议情况

1．提案的表决方式：记名投票表决

2．提案的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了《关于因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82,575,030股，占出席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票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陈琬红律师、 袁明忠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和《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表决程序及通过的决议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1、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决议；

2、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003� � � �证券简称：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2013-003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正在筹划股权激励事宜，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引起公司股价波动，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经申请，公司股票自2013年2月27日开市起停牌， 2013年

2月28日上午开市时复牌。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582� � � �证券简称：好想你 公告编号：2013-005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业绩快报及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2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201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896,626,806.57 784,769,775.21 14.25%

营业利润

96,494,766.09 98,727,635.97 -2.26%

利润总额

108,833,415.68 121,660,895.39 -1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811,745.67 112,512,551.06 -6.8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1 0.85 -16.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50% 14.03% -5.5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575,559,564.37 1,599,979,399.23 -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278,437,403.27 1,195,765,657.60 6.91%

股 本

147,600,000.00 73,800,000.0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8.66 16.20 -46.5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中国红枣领导品牌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商超、电子商务等渠道建设也

初显成效，销售收入取得较快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9,662.68万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14.25%。 另外，公司加强生产管理，生产效率得到提高，原材料价格有所下降和销售子公

司零售毛利的计入，使得公司毛利率有所提升。 由于销售人员薪酬增加、新设销售子公司租

赁装修费增加、业务宣传费增加等导致销售费用大幅增加；研发投入加大、中介咨询费增加、

管理人员薪酬增加等导致管理费用有所增加，从而导致公司营业利润、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小

幅下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481.17万元，同比下降6.84%。

报告期末，公司股本增加100%，每股净资产下降46.54%，主要系公司于2012年4月27日实

施完成了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2012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2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业绩预告不

存在差异。

四、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

为持续回报股东，与所有股东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并结合公司2012年度经营业绩

和2013年度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石聚彬先生提议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为：以2012年末公司总股本14,76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00元

人民币（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1,476万元。 同时承诺在公司有关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开会

审议上述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公司董事会对该预案进行了沟通，并一致认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石聚彬先生

提议的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成长性相匹配，并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具备合法

性、合规性、合理性。 董事石聚领、张艳菊、刘汉超、万君初、谷秀娟、朱舫（占公司董事会成员

总数的1/2以上）均书面承诺在董事会开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在该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

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须经公司董事会和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能确定最终的

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中欧信用增利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之信用B份额

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

中欧信用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信用B份额于2013年2月27日开始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简称：信用B,代码：150087。 经基金托管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

核，中欧信用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13年2月26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062元，信用A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016元，信用B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169元。 上市首日以信用B的基金份额净

值1.169元（四舍五入至0.001元）为该份额的开盘参考价，并以此为基准设置涨跌幅限制，幅度

为10％。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689� � � �证券简称：博林特 公告编号：2013-012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2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1,510,082,183 1,487,809,451 1.50%

营业利润

120,178,019 127,955,296 -6.08%

利润总额

139,710,326 145,837,500 -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439,644 122,593,099 0.6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6 0.53 -13.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61% 25.51％ -10.9%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2,483,829,735 1,775,063,481 39.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250,433,710 541,122,822 131.08%

股 本

309,878,941 232,378,941 3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4.04 2.33 73.39%

注：1、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收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均以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1,510,082,183元,较2011年度增长1.50%；实现营业利润120,178,019

元，较2011年度下降6.0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3,439,644元，较2011年度增

长0.69%。

报告期总资产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9.9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比去年同期

增长了73.39%，归属于上市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31.08%，股本比去年同期增

长了33.35%，主要是因为公司于2012年度上市，发行新股引起货币资金和所有者权益大幅增

长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2年三季度报告中预计公司2012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2011年

度增减变动幅度小于10%,预计增减变动幅度为-10.00%～10.00%。 本次业绩快报中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344万元,较2011年度增长0.69%。 2012年度公司业绩变动幅度未超

过公司三季度报告披露的业绩预计范围。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总会计师、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

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692� � � �证券简称：远程电缆 公告编号：2013-011

江苏新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年1月10日，江苏新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决定矿物

绝缘特种电缆项目实施主体由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无锡远程电缆科技有限公司(原名无锡

裕德携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远程")来实施， 2013年1月28日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无

锡远程近期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官林支行，帐

号：394000694018010057309。

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顺利实施，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无锡远程连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官林支行 (以下简称：专户银

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在专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情况如下：

1、 无锡远程已在专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账号为

394000694018010057309，该专户仅用于矿物绝缘特种电缆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

用作其他用途。

2、公司承诺将其原有募集资金项目专户上的6,898.4989万元本金及利息在2013年2月4日

内全部转入乙方的募集资金专户，并通知招商证券。 公司另余未到期的4,000万元本金及利息

将在2013年8月3日到期后再全部转入无锡远程的募集资金专户，并通知招商证券。 公司及无

锡远程的存单不得质押。 公司在全部专户资金全部转入无锡远程专户后，应该注销其矿物绝

缘特种电缆项目在专户银行的专户。

二、公司、无锡远程以及专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

办法》、《人民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招商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公司、无锡远程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招商证券应当依据《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

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

监督权。 公司、无锡远程和专户银行应当配合招商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招商证券每季度对公

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公司、无锡远程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招商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于国庆、梁太福可以随时到专户银行查询、复

印公司、无锡远程专户的资料；专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

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 无锡远程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

份证明；招商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无锡远程专户有关情况时

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专户银行按月（每月5日之前）向公司、无锡远程出具对账单，并抄送招商证券。 专户

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无锡远程一次或 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0�万元

的，专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招商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招商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专户银行，同时按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向公司、无锡远程、专户银行书面

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八、协议任何一方如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各自在本协议中的各项责任和义务，即构成违

约，应向对方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如果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招商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

招商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招商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无锡远

程有权或者招商证券有权要求公司、无锡远程单方面解除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公司、招商证券、专户银行签署的矿物绝缘特种电缆项目原《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继续有效直至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资金全部转入无锡远程募集资金专

户并且公司专户注销完毕为止。

九、 本协议自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或盖章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

用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招商证券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

（2014年 12�月31日）止起失效。

备查文件：

1、公司、无锡远程电缆科技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官林支行、招商证券签

署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江苏新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2月26日


